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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公司名称及股权结构变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公司名称情况：杭州俊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俊毅”）为持股 5%以上股东，已更名为杭州星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星舟”）,并已完成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杭州星舟持有公司 2,51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91%。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杭州星舟基于实际控制人周俊杰

先生家族内部股权调整而发生的内部股权结构变动，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杭

州星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

及要约收购事项。 

 本次 5%以上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后，杭州星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俊杰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内均简称“银都公司”、“公司”）近

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星舟注1出具的《关于名称变更及股权结构变动的

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公司名称及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一）变更公司名称情况 

根据杭州俊毅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杭州俊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

星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近日杭州俊毅已完成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注1 杭州星舟即原杭州俊毅，其公司名称变更后均用“杭州星舟”表述。 



 

（二）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根据杭州星舟的股东会决议，同意星舟（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星舟”）向杭州星舟进行增资，增资后香港星舟将持有杭州星舟 90%的股权。

星舟（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俊杰之子周佳帆 100%持股的公

司。近日，杭州星舟已办理完成上述增资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前，杭州星舟系实际控制人周俊杰先生控制的企业，系周

俊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其中周俊杰持有杭州星舟 70%股权，朱智毅持有杭州星

舟 10%股权，吕威持有杭州星舟 10%股权，蒋小林持有杭州星舟 10%股权。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前，杭州星舟内部股权结构情况及持有银都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图：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周俊杰持有杭州星舟 7%股权，朱智毅持有杭州星舟

1%股权，吕威持有杭州星舟 1%股权，蒋小林持有杭州星舟 1%股权，香港星舟持

有杭州星舟 90%股权。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杭州星舟的控股股东由周俊杰先生

变更为香港星舟，香港星舟为周俊杰之子周佳帆 100%持股的公司，杭州星舟仍

为周俊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银都公司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事项。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杭州星舟内部股权结构情况及持有银都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图： 



 

 

二、本次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杭州星舟的股权结构变动系因实际控制人周俊杰

先生家族内部股权调整而发生，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杭州星舟持有银都公司股

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杭州星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俊杰的一致行动

人，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

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周俊杰先生。 

本次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结构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发生变

化，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俊杰先生已与杭州星舟的控股股东香港星

舟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

动人的提示性公告》。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银都股份编制了相关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杭州星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及股权结构变动的通知》； 

2、《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星舟（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盖章版）。 

五、上网文件 

1、《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星舟（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0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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